
 

 

 

 中 華 大 學  
制定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課程開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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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04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中心會議通過 

106年 05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八次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106年 05月 23日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106年 06月 05日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中心會議通過 

106年 06月 14日 105學年度第九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 08月 08日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106年 10月 3日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中心會議通過 

106年 10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106年 11月 14日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107年 07月 09日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中心會議通過 

107年 10月 17日 107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 10月 23日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108年 09月 20日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中心會議通過 

108年 10月 9日 108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 10月 21日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109年 10月 28日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中心會議通過 

109年 11月 11日 109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109年 12月 22日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112年 2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112年 3月 8日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次教務會議提案 

112年 3月 23日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第一條  中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倡導全人教育理念，實

踐本校勤、樸、誠、正之立校精神，以期培養學生兼備人文關懷與科學素養，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的通識課程。  

第三條  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英文、核心通識(含基礎核心通識)及多元選修課程。英文課程由語言

中心開授及訂定相關辦法；核心通識及多元選修課程分為「社會關懷(含“人文涵養”及

“社會習察”2向度) 」、「創新創意(含“藝術感知”及“科學探究”2向度) 」、「健康

促進 (含“自我探索”及“生醫衛保”2向度)」三類，由通識教育中心開授。 

第四條  通識課程之開授，依下列方式擇一為之: 

一、申請開授：本中心專兼任教師每學期須於規定時間內，提出授課大綱，交本中心課

程規劃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開授。 

二、跨領域通識課程：本校各學院開設之必修或選修課程，經組、中心、校課規會審查

通過後，得認列為非開課學院學生之通識學分。 

三、自主學習課程:依「通識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辦法」開設。 

第五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核心能力分為：社會關懷能力、創新創意能力、健康促進能力、審

美感知能力、自我管理能力、邏輯思辨能力、中文溝通表達能力，所有開設課程，須列

出課程培養之核心能力。 

第六條  所有通識課程，均須培養中文溝通表達能力。相關學生評量方式由通識教育中心制定。 

第七條  新開課程須送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課程大綱送組課規會初審，再送外審、最後送中心

課規、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開授。 



 

 

 

第八條  通識課程類別歸屬，由開課教師註明，經本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決定之，課程規劃

委員會得變更其歸屬。   

第九條  通識課程開授、認可與類別歸屬之相關程序、資格、審查標準等事項，由本中心課程規

劃委員會審定之。 

第十條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每學期應視實際情形檢討修訂開課科目。 

第十一條  各學院或各學系得提出該院系學生應修習或不得列計學分之通識課程，送本中心課程

規劃委員會審查。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討論，送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相關文件 

無。  

使用表單 

1.各系通識排除課程申請表 

2.通識教育課程大綱空白格式 

 


